
福建省商务厅等 8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汽车以旧换新

有关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设区市商务局、财政局、发改委、工信局、公安局、生态

环境局、税务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、财政金融局、公

安局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、税务局：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〈关于加力支持大

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发

改环资〔2024〕1104 号，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和《商务

部等 7 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汽车以旧换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商消费函〔2024〕392 号，以下简称《进一步通知》）要

求，为进一步做好汽车以旧换新工作，着力稳定和扩大汽车

消费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报废更新补贴标准

对符合《福建省商务厅 财政厅等 7 部门关于印发<福建

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闽商务〔2024〕1

10 号，以下简称《福建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》）规

定，个人消费者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（含当日，下同）至 2

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

车或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，并购买

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



录》的新能源乘用车或 2.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，调

整补贴标准，具体如下：

对报废上述两类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，补贴 2 万

元；对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并购买 2.0 升及

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，补贴 1.5 万元。

对 2024 年 4 月 24 日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的符合

条件的补贴申请（含完成补贴发放的申请），均按本通知明

确的标准予以补贴。其中，对已按此前标准发放的补贴申请，

各地按本通知明确的标准补齐差额。

参加申请补贴的报废汽车所有人和新购置汽车所有人

应为同一个人消费者，其所报废的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

乘用车或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，应

当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；自《进一步通

知》发布之日起，在补贴申请审核期间，其所新购置的汽车

应登记在申请人名下。

二、加大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力度

根据《若干措施》要求，推动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实

行央省市共担，承担比例调整为：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、

省级财政资金承担比例分别为 85%、10%，按照因素法下达地

市；市级财政承担比例为 5%。

三、优化汽车报废更新审核、拨付监管流程



商务部、公安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提供报废机动

车回收和注销、新车注册登记、新能源新车车型等信息核查

比对服务，支持地方高效开展审核工作。

各设区市（不含厦门）和平潭综合实验区（以下简称“八

市一区”）商务主管部门收到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材料后，

会同财政、公安、工信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进行审核，通过

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反馈审核结果，税务部门做好配合工

作。

“八市一区”商务主管部门每半月汇总一次符合补贴条

件的申请人信息，确定补贴金额，并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资

金申请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的资金安排意

见，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。“八

市一区”商务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资金申请时，需

将资金安排意见一并报同级发展改革部门以及省商务厅、省

财政厅、财政部福建监管局。省商务厅将按一定比例对各地

审核情况开展抽查。

政策实施期结束后，“八市一区”商务部门、发改部门、

财政部门应于 2025 年 1 月 31 日前将补贴发放情况报送省商

务厅、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。由 3 个厅局进行汇总后，于 2

025 年 2 月 10 日前，转报国家对应部委。根据中央与我省清

算情况，再按照“多退少补”的原则，与各市进行清算。
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



各地、各相关部门按照《若干措施》《福建省汽车以旧

换新补贴实施细则》等规定对汽车以旧换新资金补贴工作实

施监督管理，在执行中做好相关政策衔接，确保政策平稳过

渡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强化宣传引导，切实便企利民，并

有效保障补贴资金安全。各地要一视同仁支持不同所有制、

不同注册地企业参与汽车以旧换新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《福建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

实施细则》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《福建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》和本通知有效期

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。

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财政厅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财政部福建监管局



2024 年 8 月 日


